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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7_8E_AF_E5_c80_320848.htm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关于印发《环境监察局和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机构建设

方案》的通知（环办〔2006〕80号）环境监察局、环境应急

与事故调查中心： 为提高总局环境执法监督和突发环境事件

应急处理能力，经研究，将总局执法监察和环境应急工作分

离，分别予以强化。 现印发《环境监察局和环境应急与事故

调查中心机构建设方案》，试运行一年，请遵照执行。 附件

：《环境监察局和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机构建设方案》 

二○○六年七月八日 附件：环境监察局和环境应急与事故调

查中心机构建设方案 一、环境监察局机构建设方案 （一）机

构性质与主要职责 环境监察局（以下简称环监局）独立设置

，为总局内设司局，负责环境执法监督，并由政策法规司划

入行政处罚职责。 主要职责是：开展日常性环境执法监督；

组织环境执法检查；督办领导批办和其他重大环境污染与生

态破坏案件及重大建设项目环境违法案件，并提出处理和处

罚意见；协调解决跨省区域和流域环境问题；负责环境稽查

，并指导环境监察队伍建设；拟订排污收费政策，组织开展

全国排污申报登记和排污费征收；归口联系和指导总局环境

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以下简称应急调查中心）、总局环境

保护督查中心（以下简称督查中心）业务工作。 （二）内设

机构 环监局内设综合处、监察指导处、排污收费管理处、审

理处罚处等4个机构。 1、综合处。负责拟订环境执法监察与



环境稽查的政策、法规和标准；指导全国环境执法监察机构

、应急调查中心、督查中心的队伍建设并进行目标管理；组

织开展环境执法监察人员的岗位培训工作；指导应急调查中

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案件与事故调查工作；指导督查中心

业务工作；承担环监局内部综合性工作。 2、监察指导处（

简称监察处）。负责组织全国环境保护执法检查；指导全国

环境保护系统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环境执法工作；开展全国

环境执法队伍环境稽查工作；督办领导批办和其他重大环境

污染与生态破坏案件及重大建设项目环境违法案件；协调解

决跨区域与跨流域环境问题。 3、排污收费管理处（简称管

理处）。负责拟订排污申报、排污收费的政策、法规；组织

开展全国排污申报登记，对排污费征收工作进行管理和稽查

；建立和维护全国重点污染源数据系统，并纳入统一的信息

网络；指导全国排污收费以及全国污染源自动化监控体系建

设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